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


（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经国家技术监督局局务会议讨论通过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４０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食品标签的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或者销售的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必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食品标签通用标准》（ＧＢ７７１８）、《饮料酒标签标准（ＧＢ１０３４４）、《特殊营养食品标签》（ＧＮ１３４３２）的规定，食品标签不符合上述规定的预包装食品不得出厂和销售。
　　第三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期限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可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或者处以该批食品货值金额１０％的罚款：
　　（一）食品标签应当标注而未标注质量等级、产品标准号、“辐照食品”（经电离辐射线或电离能量处理过的食品）字样任何一项的；
　　（二）食品标签标注的项目内容齐全，但不符合《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规定的四条基本原则（注１）的；
　　（三）食品标签不符合《食品标签通用标准》中规定的六条基本要求之一（注２）的。
　　第四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限期改正，并可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处以该批食品货值金额１５％的罚款：
　　（一）食品标签缺少食品名称、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生产（分装）者的名称和地址、生产（分装）日期、以及应当标注而未标注的配料表、保质期或者保存期任何一项的；
　　（二）特殊营养食品标签缺少食品名称、配料表、热量、营养素、净含量、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和保存期、食用方法任何一项的；
　　（三）饮料酒食品标签缺少酒名、配料表、酒精度、净含量、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以及应当标注而未标注的原汁量、保质期、产品类型或者糖度任何一项的；
　　（四）进入流通领域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缺少中文的食品名称、净含量，原产国或者地区（指香港、澳门、台湾）名，生产（分装）期，以及应当标注而未标注的配料表、保质期或者保存期任何一项的。
　　第五条 预包装食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产品和违法销售收入，可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或者处以该批食品货值金额１５％至２０％的罚款：
　　（一）无食品标签的；
　　（二）无中文标签的国产或者进口食品。
　　第六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产品和违法销售收入，并处５０００元罚款或者该批食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冒用他人食品标签的；
　　（二）伪造、篡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保存期的；
　　（三）利用食品标签弄虚作假的。
　　第七条 销售超过保存期的预包装食品，责令停止销售，没收食品和违法销售收入，并处５０００元罚款或者该批食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对于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应当停止销售，并送法定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如食品内在质量合格应当明示销售，未明示销售的，比照本规定第三条给予行政处罚；如食品内在质量不合格或者拒不提供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的，比照本规定第七条给予行政处罚。
　　第九条 违反上述第四条的规定，其中预包装食品标签缺少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保存期的，应当提供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如食品内在质量合格，按照本规定第四条给予行政处罚；如食品内在质量不合格或者拒不提供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的，比照本规定第七条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违反食品标签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依据本规定予以处罚。
　　国家技术监督局对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注１）
　　基本原则
　　１．食品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得以错误的、引起误解的或欺骗性的方式描述或介绍食品。
　　２．食品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暗示性的语言、图形、符号，导致消费者将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３．食品标签的所有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４．食品标签的所有内容，必须通俗易懂、准确、科学。
　　（注２）
　　基本要求
　　１．食品标签不得与包装容器分开。
　　２．食品标签的一切内容，不得在流通环节中变得模糊甚至脱落；必须保证消费者购买和食用时醒目、易于辨认和识读。
　　３．食品标签的一切内容，必须清晰、简要、醒目。文字、符号、图形应直观、易懂，背景和底色应采用对比色。
　　４．食品名称必须在标签的醒目位置。食品名称和净含量应排在同一视野内。
　　５．食品标签所用文字必须是规范的汉字。
　　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但必须拼写正确，不得大于相应的汉字。
　　可以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但必须与汉字有严密的对应关系，外文不得大于相应的汉字。
　　６．食品标签所用的计量单位必须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如：
　　质量单位：ｇ或克，ｋｇ或千克；
　　体积单位：ｍＬ、ｍｌ或毫升，Ｌ或升。
　　（摘自：国家标准《食品标签通用标准》ＧＢ７７１８）

